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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表 1.1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宁海县大湾塘一期、二期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

土地储备机构名称 宁海县土地储备中心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代码 TC33022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30226747383580C

项目类型 新增土地储备

四至范围
本项目位于宁海县跃龙街道,东至银菊北路，南至中山

西路，西至外环西路，北至怡惠西路

项目面积（亩） 197.35

地块个数 1个

地块面积（亩） 197.35

其中：供应规模（亩） 155.53

项目实施情况 延续在施项目

土地违法情况 本地块不存在土地违法

（二）项目必要性

1.重要性与紧迫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宁海县“三山两岸”片区，这是宁海城市南部的核心

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片区不仅是宁海的老城区所在，也是

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焦点。随着宁海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提升“三山

两岸”片区的整体品质和活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任务。项目的实施，

将有助于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推动该片区的城市功能提升，提升区域

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

此外，本项目已纳入《宁海县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规划

（2021-2035 年）》，并明确列入 2025 年近期重点实施整治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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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两岸片区”，同时该项目属于宁海县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重要

内容。项目区域内的低效工业用地亟须进行整治与提升，因此，项目

的实施对于促进宁海县城乡统筹、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

义。

2.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的土地利用效率，还将带动周

边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通过开发低效工业用地，提升土地的使用

效益，创造更高的土地增值收益。项目的实施还将产生大量的税收收

入，为当地政府带来财政支持。随着区域基础设施的提升和公共服务

的完善，将进一步提升该片区的投资吸引力，吸引更多企业和资本的

流入。此外，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就业机会将促进当地劳动力

市场的发展，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为地方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3.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项

目规划中包括了居住、教育、商业和公共服务用地，将极大提升该片

区的居住功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特别是在老城功能提升的背景下，

项目将通过完善居住与公共服务配套，优化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提

升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

通过规划建设教育设施、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项目，能够提高该

区域的社会服务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的教育、文化等生活保障，

增强区域的社会凝聚力。此外，项目还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缓解

当地的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4.生态效益分析

本项目不仅注重城市功能提升，更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项目规划中考虑到绿色发展理念，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引入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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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色建筑等可持续发展措施，推动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提升。项目将

通过增加绿地、公共开放空间，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创造宜居的

城市环境。

同时，项目的实施将有效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减少低效用地的

浪费，推动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将最大限度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持区域生态的平衡和

多样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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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地基本情况

（一）现状情况

表 2.1 地块现状情况表

序号 地块 1

地块名称 宁海县大湾塘一期、二期地块

储备地块标识码 3302262025R000192

地块来源
项目对 166.35 亩国有土地进行收购，对 31 亩集体土地

进行农转征。

地块面积（亩） 197.35

土地权属情况

目前仅对 12 户住宅房屋的抵押质押情况进行了调查，

共 5户抵押贷款合计 566 万元。法院查封涉及商业 1户。

针对项目存在抵质押、查封等情况的，拟采取以下措

施:1.积极协调被征收人与抵押权人或质押权人之间的关

系，以妥善处理抵押或质押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2.按照法

定程序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和补偿，确保被征收人的合法

权益得到保障。注意处理好抵押和质押的相关事宜，避免因

征收导致相关权利人的权益受损。

针对被查封户，采取如下措施：1.主动对接查封法院，

以便法院及时了解情况，保障自身的查封权益；2.加强与法

院协调，明确征收工作的推进方式和时间安排，确保征收程

序不与查封措施冲突，妥善保管征收补偿款，按照法院要求

进行处理；3.与法院保持沟通，及时反馈征收工作进展情况，

共同协调可能出现的问题。

现状情况

项目范围内目前分布着大量工业厂房，主要从事小型机

械加工、零部件制造及汽车维修保养等行业。这些厂房布局

杂乱，空间利用效率低，整体规划缺乏统一性。区内企业规

模普遍较小，生产设备老旧，自动化水平不高，导致生产效

率偏低。此外，项目地块内还夹杂少量居住用地，居住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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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混杂共存，彼此干扰，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居住

环境。

现状用途
现状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建设用地共

174.5 亩，公园绿化面积 20 亩，其他林地 2.85 亩。

存量国有建设用地

情况

项目存量国有土地面积 166.35 亩，占项目总面积的

84.29%。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共涉及户数 60

户，其中 12 户住宅，48 户非住宅。

新增国有建设用地

情况

项目新增国有建设用地31亩，占项目总面积的15.71%，

涉及跃龙街道山河股份经济合作社、莘村木勺丘自然村。

项目涉及木勺丘自然村总土地面积约 7742 平方米，其

中一处为国有土地，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 1998 年

2 月签订，出让方为宁海县土地管理局，受让方为城关镇木

勺丘村经济合作社，使用权年限为 47 年。当时村方为节约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合同填报面积为 1752 平方米，

实际使用面积约为 2480 平方米。另一处为集体土地面积约

5262 平方米，其中村集体所有面积约 528 平方米、10 户承

包户面积约 4734 平方米。

项目涉及山河股份经济合作社总土地面积约 20 亩，其

中一处土地由山河村取得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

积 938 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 571 平方米，房产证面积

304.24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厂房。另外 18.5 亩土地为集体

所有土地。

纳入土地储备计划

情况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宁波市土地储备供

应计划的批复》（甬政发〔2025〕26 号），项目地块已纳

入土地储备计划。

地块状态 已纳入计划。

（二）规划情况

1.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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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明确了“甬南大门户、

活力创新湾、山海和美城、共富标杆县”的规划定位，明确构建“一

核两轴五区”总体格局。本土地储备项目地块所在的龙跃街道是全县

“一核两轴五区”规划总体格局中的“一核”，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本项目规划用途涵盖居住、商业和公共服务用地，提升城市

宜居性，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与这一总体定位高度契合。

2.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

本项目所在区块已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23 年获得政府批

复《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宁海县跃龙街道 22-12（星海小学北）

地块等 23个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宁政函〔2023〕37 号）。经

比对，项目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对用地性质和布局的相关要求。根据

所处控规单元的用地布局规划，用地功能主要为居住、商业兼容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及公园绿地，具体包括：规划居住、商业兼容用地131.69

亩，教育科研用地 10.27 亩，公园绿地 26.41 亩、道路与交通设施用

地 28.98 亩。整体用地结构合理，有利于提升片区居住环境与公共服

务水平，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规划基础。

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定，拟出让的居住、商业兼容用地容积率

控制在 1.0-2.0，建筑密度不超过 35%，建筑限高 54m。

3.地块套合“三区三线”情况

通过项目地块矢量数据与“三区三线”的套合分析，项目地块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项目地块全

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

（三）其他情况

1.涉及新增国有建设用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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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范围内涉及集体土地 31亩，其中集体建设用地 28.15 亩，

其他林地 2.85 亩，依法实施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经核实，项目

位于宁海县大湾塘地块开发项目片区范围内。2024 年 9 月，由宁海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完成该片区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

工作，形成了《宁海县 2024 年第 2 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该

方案于 2024 年 12 月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正式批复,具体批复文件

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宁海县 2024 年度第 2 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的批复》（浙土成片（3302）〔2024〕12 号），符合开展土地

征收的要求。

另外，本项目拟申请专项债资金不用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及农用

地转用相关支出。项目实施过程中，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工作由地

方政府统筹财政资金解决，因此，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工作对专项

债资金的使用计划、还款来源及风险控制影响较小，不会对专项债本

息偿付造成实质性风险。

2.项目进展情况

2025 年 3 月，宁海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大湾塘地块房屋征收

的决定》（宁政房征决〔2025〕1 号），并公布《大湾塘地块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项目前期的地上附着物清点、房屋征收评

估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作正有序进行，于 2025 年 7 月启动签约

工作。后续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分阶段完成搬迁及安置工作，确保

按计划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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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情况

（一）开发模式

对于项目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依法进行土地征收，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纳入土地储备；对于项目内的国有

土地，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实施征收，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实施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3、《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的

通知》（浙自然资规〔2022〕4 号）；

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

5、《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人大常

委会公告第 14号）；

6、《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人民政府令

第 219 号，根据市人民政府令 244 号第一次修正、第 248 号第二次修

正）；

7、《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海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补助、奖励规定的通知》（宁政发〔2024〕17 号）。

（二）实施周期

项目整体实施周期为 2025 年 7 月至 2031 年 12 月。其中，大湾

塘一期实施周期为 2025 年 7 月至 2025 年 12 月；大湾塘二期实施周

期为2025年7月至2028年12月；大湾塘划拨地块一实施周期为2025

年 7 月至 2031 年 12 月；大湾塘划拨地块二实施周期为 2025 年 7 月

至 2031 年 12 月。分地块实施计划具体如下：

表 3.1 地块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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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块名称 启动实施时间 完成实施时间

1 大湾塘一期 2025 年 7 月 2025 年 12 月

2 大湾塘二期 2025 年 7 月 2028 年 12 月

3 大湾塘划拨地块一 2025 年 7 月 2031 年 12 月

4 大湾塘划拨地块二 2025 年 7 月 2031 年 12 月

（三）配套基础设施开发

项目区内已初步完成供水、供电、排水、通讯、照明设施配置，

待完成征收补偿等工作，进行进一步完善。在实施期内，计划安排

428.00 万元用于项目区绿化工作。该资金将主要用于项目区内公共

绿地的绿化建设，包括植树、种草、园林景观设计等，提升项目区的

生态环境和居住品质。

（四）资产管理

本项目土地储备后期资产管理由地块所在乡镇作为基层管理主

体。依据相关政策规定与属地管理原则，乡镇需对辖区内储备土地开

展常态化巡查监管，及时制止非法占用、违规建设、倾倒废弃物等行

为，保障土地权属清晰、空间完整；同时负责储备土地上基础设施、

附着物的日常维护，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动态排查与整改，维护土

地储备资产的完整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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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平衡情况

（一）项目总投资

1.项目总资金需求构成

项目静态总投资 59,480.00 万元，其中政府财政资金 9,480.00

万元，拟通过发行专项债筹措 50,000.00 万元：2025 年发行专项债

资金 26,000.00 万元，计划 2026 年申请专项债资金 24,000.00 万元。

考虑各期专项债券利率情况，需增加付息资金 4,245.00 万元，故项

目动态总投资为 63,725.00 万元，具体如下：6.3725

表 4.1 项目总资金需求构成情况表

单位：万元、%

地块
项目总资

金需求

其中：土地

储备专项债

券资金

占

比

其中：财政安排

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付息资金

占比
其中：其他财

政预算资金
占比

1 63725 50000 78% 4245 7% 9480 15%

合计 63725 50000 78% 4245 7% 9480 15%

2.项目总投资组成结构

本项目静态总投资 59480 万元，其中征地补偿费 5100 万元，拆

迁成本 53632 万元，土地开发成本 428 万元，其它支出 320 万元，项

目预计收支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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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新增土地储备项目收支表

单位：万元

收支类别 公式 合计 第 1 年 第 2年 第 3 年 第 4年 第 5 年 第 6年 第 7 年

一、评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A=M+N 130,885.98 63,267.04 - - 61,118.94 - - 6,500.00

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B=C+D+E=F+L 63,725.00 34,320.00 25,589.00 849.00 849.00 849.00 849.00 420.00

（一）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C 50,000.00 26,000.00 24,000.00 - - - - -

（二）财政安排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资金 D=K 4,245.00 - 429.00 849.00 849.00 849.00 849.00 420.00

（三）其他财政预算资金 E 9,480.00 8,320.00 1,160.00

三、土地储备项目资金支出 F=G+K 63,725.00 34,321.00 25,588.00 849.00 849.00 849.00 849.00 420.00

（一）土地储备成本 G=H+I+J 59,480.00 34,321.00 25,159.00 - - - - -

1.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H=AA+AB 58,732.00 33,889.00 24,843.00 - - - - -

征地补偿费 AA 5,100.00 2,943.00 2,157.00 - - - - -

拆迁成本 AB 53,632.00 30,946.00 22,686.00 - - - - -

2.土地开发支出 I=AI 428.00 247.00 181.00 - - - - -

基础配套 AI 428.00 247.00 181.00 - - - - -

3.其他支出 J=AV 320.00 185.00 135.00 - - - - -

其他费用 AV 320.00 185.00 135.00 - - - - -

（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付息 K 4,245.00 - 429.00 849.00 849.00 849.00 849.00 420.00

四、结转下年资金 L=B-F - -1.00 1.00 - - - - -

五、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还本 M 50,000.00 - - - - - 26,000.00 24,000.00

六、项目出让偿债后归属政府的权益 N=A-M 80,885.98

七、政府实际净收益 O=N-(D+E-L)=A-F 67,1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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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类别 公式 合计 第 1 年 第 2年 第 3 年 第 4年 第 5 年 第 6年 第 7 年

拟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占评估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比重
P=C/A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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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申请及使用计划

本项目静态总投资 59480 万元，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以及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确定本

项目债券规模为 50000 万元。

项目前期由 2025 年 5 月 23 日发行 5 年期“2025 年宁波市专项

债券七期（土储专项债）”发行的 26000 万元调入。

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24000 万元，项目债券的发行利率按 1.75%

考虑，期限为 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一次利息，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各年具体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4.3 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专项债

券余额

本期专项债券

发行金额

本期还本付息 期末专项

债券本金

余额
还本 付息 合计

2025 年 - 26,000.00 - - - 26,000.00

2026 年 26,000.00 24,000.00 - 429.00 429.00 50,000.00

2027 年 50,000.00 - - 849.00 849.00 50,000.00

2028 年 50,000.00 - - 849.00 849.00 50,000.00

2029 年 50,000.00 - - 849.00 849.00 50,000.00

2030 年 50,000.00 - 26,000.00 849.00 26,849.00 24,000.00

2031 年 24,000.00 - 24,000.00 420.00 24,420.00 -

合计 50,000.00 50,000.00 4,245.00 54,245.00

（三）预期项目收益

1.项目收益情况预估

（1）政府性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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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包含土地出让收益及土地划拨相关收

益。

1）基本假设及条件依据

鉴于预期土地出让及划拨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划入财

政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使用，所以本项目主要用地块收益进行自求

平衡评价。

2）基础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经查询土地交易中心土地出让信息，根据项目所在的基准地价水

平，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基础出

让土地价格进行预测，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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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近期宁海土地出让市场价格统计表

序号 地块
出让面积

（㎡）
容积率

建筑面积

（㎡）

中标总价

（万元）

成交楼面价

（元/㎡）
出让日期 用途

1
宁海县桃源街道24-50地

块地块
43381 ≥1.63 ≥70711 45820 6480 2025年3月19日 住宅

2
宁海县跃龙街道原客运站

南地块
51489 ≥1.6 ≥82382 64011 7770 2024年5月29日 住宅

3
宁海县跃龙街道22-12地

块
16520 ≥1.25 ≥121628 20800 10073 2024年10月25日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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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土地出让预测

1）基础价格

参考周边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平均楼面单价为 8108 元/㎡，基于

审慎原则，本项目按周边地块平均楼面价的 90%即 7297.2 元/㎡作为

基础进行测算。

2）出让计划

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结果统计，本项目可供出让的居住、商业兼

容用地面积 131.69 亩，其中一期可出让面积 72.25 亩，计划 2025 年

12 月完成出让；二期可出让面积 59.44 亩，计划 2028 年 12 月完成

出让。

3）土地出让价格指数预测

据宁海县统计数据，宁海县 2022-2024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 4.30%、7.80%和 4.70%，近三年平均

增速5.60%，在宁海县政府工作报告中预计2025年GDP增速为5.50%，

此次预测按照近三年平均增速与 2025 年预计增速孰低原则计算土地

价格的增长，即增长率为 5.50%。

以 2025 年 1 月作为基础价格节点，在按基期及期后土地价格的

年预测平均增长率 5.50%的 100%作为土地价格增长率时，土地价格指

数如下：

表4.5 土地价格指数估算表（100%）
第 2025 年 第 2026 年 第 2027 年 第 2028 年

100.00% 105.50% 111.30% 117.42%

在按基期及期后土地价格的年预测平均增长率 5.50%的 90%作为

土地价格增长率时，土地价格指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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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土地价格指数估算表（90%）
第 2025 年 第 2026 年 第 2027 年 第 2028 年

100.00% 104.95% 110.15% 115.60%

在按基期及期后土地价格的年预测平均增长率 5.50%的 80%作为

土地价格增长率时，土地价格指数如下：

表4.7 土地价格指数估算表（80%）

第 2025 年 第 2026 年 第 2027 年 第 2028 年

100.00% 104.40% 108.99% 113.79%

4）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在按2025年及期后土地价格的年预测平均增长率5.50%的100%、

90%、80%作为土地价格增长率时，项目土地出让金收入预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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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项目土地出让金收入预测表

序号 年份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合计

1 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2 出让土地面积（㎡） 48,166.91 39,626.86 87,793.77

3 容积率 1.80

地价增速 100%增长率

4 楼面单价（元/㎡） 7,297.20 8,568.67 /

5 预测收入（万元） 63,267.04 61,118.94 124,385.98

地价增速 90%增长率

6 楼面单价（元/㎡） 7,297.20 8,435.36

7 预测收入（万元） 63,267.04 60,168.03 123,435.07

地价增速 80%增长率

8 楼面单价（元/㎡） 7,297.20 8,303.43

9 预测收入（万元） 63,267.04 59,227.03 122,4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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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土地划拨价款预测

本项目计划于 2031 年分两批次实施土地划拨工作，结合周边同

类教育科研用地、公园绿地划拨价款案例及土地资源管理政策，经评

估测算，预计划拨总价款为 6500 万元。其中，大湾塘划拨地块一面

积 10.27 亩，划拨用途为教育科研用地；大湾塘划拨地块二面积约

13.57 亩，划拨用途为公园绿地，

（4）项目成本

根据国家、浙江省以及宁波市等有关规定执行，土地划拨无需计

提，仅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中计提有关专项资金如下：

1）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宁海县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征收标准为 25元/㎡，按土地出让平

均收益的 15%计提。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成交价款的 3%计提。

3）住房保障资金

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的 2%以上计提。

4）农发基金

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5%计提。

5）劳动培训费

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 1%计提。

6）社会保障资金

按不低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的 10%计提。

7）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按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计提，征收标准为 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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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按不低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的 6%计提。

9）其他

基于保守谨慎性原则，本项目预设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

2%作为其他政策性成本。

表9项目预期收益预测表（地价增长率100%）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5 年 2028 年 2031 年 合计

（一） 土地供应收入 万元 63,267.04 61,118.94 6,500.00 130,885.98

1 可供应的土地面积 平方米 48,166.91 39,626.86 15,893.41 103,687.19

2 楼面单价 元/㎡ 7,297.20 8,568.67 15,865.87

（二） 土地扣减项目 万元 15,587.01 15,532.11 31,119.12

1 基本政策成本 万元 14,321.67 14,309.73 28,631.40

1.1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经费
万元 3,796.02 3,667.14 7,463.16

1.2 社会保障资金 万元 6,326.70 6,111.89 12,438.60

1.3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万元 1,898.01 1,833.57 3,731.58

1.4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万元 18.06 14.86 32.92

1.5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

使用费
万元 3.04 3.04

1.6 住房保障资金 万元 1,265.34 1,222.38 2,487.72

1.7 农发基金 万元 845.41 1,216.57 2,061.99

1.8 劳动力培训费 万元 169.08 243.31 412.40

2 其他政策性成本 万元 1,265.34 1,222.38 2,487.72

（三）
用于资金平衡相关

收益
万元 47,680.03 45,586.84 6,500.00 99,766.86

表10项目预期收益预测表（地价增长率90%）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5 年 2028 年 2031 年 合计

（一）
土地供应收

入
万元 63,267.04 60,168.03 6,500.00 129,935.07

1 可供应的土 平方米 48,166.91 39,626.86 23.84 87,8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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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

2 楼面单价 元/㎡ 7,297.20 8,435.36 15,732.56

（二）
土地扣减项

目
万元 15,587.01 15,267.18 30,854.20

1
基本政策成

本
万元 14,321.67 14,063.82 28,385.49

1.1
重点基础设

施建设经费
万元 3,796.02 3,610.08 7,406.10

1.2
社会保障资

金
万元 6,326.70 6,016.80 12,343.51

1.3
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
万元 1,898.01 1,805.04 3,703.05

1.4
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
万元 18.06 14.86 32.92

1.5

新增建设用

地有偿使用

费

万元 3.04 3.04

1.6
住房保障资

金
万元 1,265.34 1,203.36 2,468.70

1.7 农发基金 万元 845.41 1,178.06 2,023.47

1.8
劳动力培训

费
万元 169.08 235.61 404.69

2
其他政策性

成本
万元 1,265.34 1,203.36 2,468.70

（三）
用于资金平

衡相关收益
万元 47,680.03 44,900.85 6,500.00 99,080.87

表11项目预期收益预测表（地价增长率80%）

序号 项目 单位 2025 年 2028 年 2031 年 合计

（一） 土地供应收入 万元 63,267.04 59,227.03 6,500.00
128,994.0

7

1
可供应的土地

面积

平方

米
48,166.91 39,626.86 23.84 87,817.61

2 楼面单价 元/㎡ 7,297.20 8,303.43 15,600.63

（二） 土地扣减项目 万元 15,587.01 15,005.02 30,592.03

1 基本政策成本 万元 14,321.67 13,820.48 28,142.15

1.1
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经费
万元 3,796.02 3,553.62 7,349.64

1.2 社会保障资金 万元 6,326.70 5,922.70 12,249.41

1.3
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
万元 1,898.01 1,776.81 3,6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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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2025 年 2028 年 2031 年 合计

1.4
农业土地开发

资金
万元 18.06 14.86 32.92

1.5
新增建设用地

有偿使用费
万元 3.04 3.04

1.6 住房保障资金 万元 1,265.34 1,184.54 2,449.88

1.7 农发基金 万元 845.41 1,139.95 1,985.36

1.8 劳动力培训费 万元 169.08 227.99 397.07

2
其他政策性成

本
万元 1,265.34 1,184.54 2,449.88

（三）
用于资金平衡

相关收益
万元 47,680.03 44,222.01 6,500.00 98,402.04

（5）项目收益率

按照平均楼面价 7297.2 元/㎡和年均 5.50%的增长率作为

基础进行测算，预计项目收入合计为 130,885.98 万元，专项

计提扣除 31,119.12 万元，项目不涉及经营成本投入及税费，

项目计提后收益合计为 99,766.86 万元。本项目静态总投资

59,480.00 万元，经测算本项目收益率为 67.73%。

2、融资成本

项目前期由 2025 年 5 月 23 日发行 5 年期“2025 年宁波市专项

债券七期（土储专项债）”发行的 26,000.00 万元调入。本期拟申请

专项债券 24,000.00 万元，项目债券的发行利率按 1.75%考虑，期限

为 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一次利息，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各年具体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3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汇总表

年份
期初专项债

券余额

本期专项债券

发行金额

本期还本付息 期末专项

债券本金

余额
还本 付息 合计

2025 年 - 26,000.00 - - - 26,000.00

2026 年 26,000.00 24,000.00 - 429.00 429.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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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 50,000.00 - - 849.00 849.00 50,000.00

2028 年 50,000.00 - - 849.00 849.00 50,000.00

2029 年 50,000.00 - - 849.00 849.00 50,000.00

2030 年 50,000.00 - 26,000.00 849.00 26,849.00 24,000.00

2031 年 24,000.00 - 24,000.00 420.00 24,420.00 -

合计 50,000.00 50,000.00 4,245.00 54,245.00

（四）资金平衡分析结论

1.资金平衡分析

项目拟筹集专项债券资金 50,000.00 万元。经测算，本项目所有

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目收入合计为 130,885.98 万元，专项计提扣

除 31,119.12 万元，项目不涉及经营成本投入及税费。经测算，项目

运营期内可用于资金平衡收益合计为 99,766.86 万元。预计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支出合计 54,245.00 万元，包括：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债券利

息支出总计 4,245.00 万元，还本支出 50,000.00 万元（到期还本）。

项目收益累计结余 45,521.86 万元。全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

资金充足，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 1.84 倍。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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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项目现金流与融资测算平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合计

一 项目现金流入 82,000.03 25,160.00 - 45,586.83 - - 6,500.00 159,246.86

1 自筹资金 8,320.00 1,160.00 - - - - - 9,480.00

2 发行债券资金流入 26,000.00 24,000.00 - - - - - 50,000.00

3 土地出让金收益 47,680.03 - - 45,586.83 - - 6,500.00 99,766.86

二 项目现金流出 34,320.00 25,589.00 849.00 849.00 849.00 26,849.00 24,420.00 113,725.00

1 收储成本 34,320.00 25,160.00 - - - - - 59,480.00

2 专项债本金偿还 - - - - - 26,000.00 24,000.00 50,000.00

3 专项债利息归还 - 429.00 849.00 849.00 849.00 849.00 420.00 4,245.00

三 现金结余测算

1 期初现金 - 47,680.03 47,251.03 46,402.03 91,139.86 90,290.86 63,441.86

2 期内变动 47,680.03 -429.00 -849.00 44,737.83 -849.00 -26,849.00 -17,920.00

3 期末现金总额 47,680.03 47,251.03 46,402.03 91,139.86 90,290.86 63,441.86 45,521.86



25

2.敏感性分析

考虑因素变动对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的影响，本次以楼面地价增长

幅度下降10%和20%或者融资成本上升10%和 20%的情况下，计算项目收

益对债券本息覆盖率，测算结果如下：

项目 指标变动 覆盖倍数 备注

地价增速放缓

0% 1.84 地价年增长率5.50%
-10% 1.83 地价年增长率4.95%
-20% 1.81 地价年增长率4.40%

融资成本上升

0% 1.84 若专项债利率为1.62%
10% 1.83 若专项债利率为1.78%
20% 1.83 若专项债利率为1.94%

通过测算可得地价增速放缓及融资成本上升对专项债券本息覆盖率

的影响不大。

五、资金管理方案

按专项债券资金核算和账户管理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专

项专用。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取得的收入纳入政府性基金收

入或专项收入，应按照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专门用于偿

还到期债券本金和利息。明确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根据

项目专项债券余额和期限合理预计还本付息资金并列入年度

预算安排。项目单位按照还本付息计划和预算编制安排及时

将还本付息资金缴交财政，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通过

统筹政府性资金，按时足额向上级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

六、风险分析及管控措施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1.项目实施进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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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实施进度因素非常多，如项目实施方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等。如项目拖延，将导致建设期的财务成本增加，投资增加，

同时将影响项目的收入实现时间，导致现金流入受到影响，使得项目

的净收益减少，影响偿债能力。

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方将坚持落实计划时间制度，派出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

较强的人员进行督办和管理，确保项目按期达标。

项目实施方将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制定事前、事中、事后风险

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计划，确保项目如期建成。

2.土地存在抵质押风险

拟收购地块存在抵质押情况会带来多重风险。法律层面，权属不

清易引发纠纷阻碍收购；偿债保障方面，土地处置受限威胁本息偿付；

资金回收环节，项目周期延长、收益降低。

风险控制措施：

通过协商或法律手段达成解除抵质押意向，保障土地权属清晰；

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及时应对风险；严格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3.利率波动风险

在本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间，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

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方式

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

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4.投资估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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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市场因素的

基础上编制的，如项目总投资金额的估算不准确将会导致项目财务和

经营收益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

委托中介机构对建设工程进行详细调查和分析，控制投资。在进

行投资估算时，考虑计入了一定比例的不可预见费；在实施过程中，

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

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

5.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融资平衡最大的风险在于对项目进度及项目整体现金流

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节奏错乱，

导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用的后

果；整体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

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不能平衡的结果。

风险控制措施：

对项目方案进行大量的论证，定期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控纠

偏，对投资结果进行动态分析。此外，根据《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规定，因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

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可在专项债券限额内发行相关专项债券周

转偿还，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

（二）还款保障措施

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及

时按照约定足额向市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市财

政按照还本付息计划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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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

集资金优先偿还政府债券本息。未按时足额向市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资金的，市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在土地出让收入未实现前，

利息支出由财政统筹保障。

七、事前绩效评估

（一）各部分绩效自评

事前绩效评估基本思路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2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

（财预〔2013〕53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

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 号）等政策要求，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并运用科

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从决策、管理、产出、效益四个方面进

行自评,指导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决策和判断专项债券申报的

可行性，并指导项目实施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项目管理，强

化项目支出的责任，提高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效率和效益。

1、项目决策方面

本项目一期已列入宁海县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三年滚动

计划（文件编号），二期已纳入三年滚动计划，项目地块已

录入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根据《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宁海县 2024 年度第 2 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批复》

（浙土成片（3302）〔2024〕12 号），本项目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已通过省政府批复；根据《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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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塘地块房屋征收的决定》（宁政房征决〔2025〕1 号），本

项目已纳入宁海县房屋征收实施范围，根据征收计划，预计

10 月份可完成签约工作。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

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及《自然资源部财

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中规定，支持运用专项

债券开展土地储备工作，对于有需求的土地储备项目也应纳

入土地储备计划，项目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和方向。

按照“注重规范、突出效果”的原则设计本项目个性评价

指标，确保绩效目标可评、可量、可用于指导项目实施阶段

绩效评价，项目已设定成本指标、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偿

债风险指标等，绩效目标设定明确合理；项目静态投资总额

59480 万元，其中财政投资 9480 万元，申请专项债券额度

50000 万元，与实际需要匹配。

2、项目管理方面

项目严格按照国家、浙江省、宁波市有关专项债资金管

理办法及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的规定，专项债券的收支、

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全面纳入宁海县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债券资金按规定严格支付至项目中的投资成本支出，项目静

态总投资成本 59480 万元，其中征地补偿费 5100 万元，拆迁

成本 53632 万元，土地开发成本 428 万元，其它支出 320 万

元。

资金拨付与建设进度匹配情况：在征迁阶段，依据资金

拨付计划，项目启动完成土地与房屋调查、完成征迁补偿方



30

案公示、与被征迁方签订协议后，按时拨付房屋征收费用。

安置补偿费用则根据征迁工作实际进度，在相应阶段足额拨

付，保障征迁工作顺利推进。在收储阶段，办理土地产权变

更手续，即拨付一定的前期开发费用，完成土地前期开发工

作并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前期开发费用。其他费用按照项

目实际进度和合同约定及时支付，保证项目建设与资金拨付

紧密同步。

专项债券本息偿还计划执行情况：

本项目项目前期由 2025 年 5 月 23 日发行 5 年期“2025

年宁波市专项债券七期（土储专项债）”发行的 26000 万元

调入，到期本息合计 28106 万元。

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24000 万元，项目债券的发行利率

按 1.62%考虑，期限为 5 年，到期本息合计 25944 万元。

根据专项债本息偿还计划，在土地出让后，优先从土地

出让收入中提取资金用于偿还债券本息。每年按照债券存续

期内的还本付息计划，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偿还本金与利息。

在债券存续期内，建立专项偿债资金台账，对偿债资金进行

专门管理，确保专项债券本息偿还计划的严格执行。

项目收入、成本及预期收益的合理性：项目成本基于详

实的市场调研、专业的评估以及类似项目的经验制定。土地

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及前期开发等费用的测算充分考

虑了当前的市场价格、政策要求以及项目实际需求，确保成

本支出合理、合规。根据项目资金平衡表，预计项目土地供

应收入 130885.98 万元。收入预测参考了宁海县近年来土地

市场的成交价格、供求关系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综合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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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因素，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扣除土地出让相关政策

性资金计提及税费 31119.12 万元及专项债券本息后，项目预

期可实现结余资金 45716.86 万元，预期收益水平合理，符合

项目投资要求。

项目年度收支平衡或项目全生命周期预期收益与专项债

券规模匹配情况、信息系统管理使用情况：项目全生命周期

预期收益为 99766.86 万元（计提后），专项债券规模 50000

万元。通过合理的项目规划与资金安排，预期收益足以覆盖

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资金平衡，降低项目偿债风险。项目借

助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系统开展土地储备项目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显著提升了管理效率与透明度。

3、项目产出方面

项目形成资产情况：项目完成土地收储后，可形成国有

土地资产 197.35 亩，为后续城市建设和项目落地提供有力的

土地资源保障。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情况：项目制定了详细的征迁和收储

进度计划，包括土地和房屋调查，制定并公示征迁补偿方案，

完成房屋拆除和土地清理，完成土地产权变更手续和土地前

期开发的工作计划，预计 2025 年 7 月启动签约，10 月完成签

约，2025 年 12 月完成一期地块出让，2028 年 12 月完成二期

地块出让，2031 年 12 月前完成两个地块的土地划拨工作。征

迁进度计划合理，充分考虑了征迁工作的复杂性和实际操作

难度，具有可行性。收储进度计划与征迁进度相衔接，符合

土地收储的工作流程和要求，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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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闲置因素后债券资金实际成本情况：若因市场原因，

土地在 1-2 年内未能出让，项目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通

过其他财政资金或项目收益权质押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支

付专项债利息，确保债券资金安全。同时，根据土地市场情

况，及时调整土地出让策略，降低土地闲置风险。通过合理

的资金安排和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即使土地在 1-2 年内未

能出让，项目的债券资金实际成本仍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

项目的可持续性造成重大影响。

项目建成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项目建成后，供

应的土地将用于城市建设，可新建学校、公园等公共服务设

施，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教育和休闲场所，提升区域公共服务

水平。新建的公共服务设施将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居

民的生活品质，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项目运营成本情况：项目收储无运营期，不考虑运营成

本。

综上所述，宁海县大湾塘一期、二期地块土地储备项目

具有明确的立项必要性、合理的投入经济性、可行的建设进

度和有效的绩效目标，项目建成后能够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

共产品和服务，债券资金实际成本可控，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4、项目效益方面

项目预计实现土地出让收入 130,885.98 万元，扣除土地

出让相关政策性资金计提及税费 31,119.12 万元，在完成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后，可节余土地出让收益 45,716.86 万元，

经济效益明显，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改善了宁海县中心城区市

容环境水平，完善了城区教育配套，响应了项目实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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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实现了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环境效益。

项目在推动土地价值提升的同时，也拉动了相关产业的

发展，改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等

服务业的参与，这些产业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就业，还促进了

相关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升级，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商业、

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入驻，为城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项目极

大的带动了社会有效投资；项目所涉及征迁居民，根据前期

意愿征集，拆迁居民搬迁意愿度高，项目实施后将建设品质

住宅、中小学教育配套及绿地公园，极大的改善了大湾塘周

边居民的环境，群众满意度高。

（二）主要绩效及总体结论

在项目决策方面，项目前期准备充分，具备申报专项债

的必备要件；在项目管理方面，宁海县政府及财政相关部门

严格执行专项债资金管理要求，把控资金的使用主体，确保

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严格对应到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

用、闭环管理，严禁专项债券资金违规挤占、截留和挪用，

尤其是违规用于与土地储备无关的开发建设；在项目产出方

面，宁海县房地产土地市场相对健康平稳，项目产出的土地

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可产生较高的土地出让收入覆盖债券

还本付息；在项目效益方面，该项目的实施可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对宁海县的城市发展具有较大

的意义。因此，综合评价，对该项目应“予以支持”。

（三）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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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好土地出让工作的实现，保证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的安全性，加强专项债资金的穿透式监管。

因此，对本项目实施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保障偿债收益落实。项目实施单位应做好市场调研，

合理确定土地出让价格；派出专职人员做好地块招商计划，

多形式开展招商工作；根据专项债券落实情况做好还本付息

计划，确保用于偿还本债券的收益能按时实现。

二是加强项目的事前事后绩效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

提出，“抓紧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完善绩效目标、绩效

监控、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等管理流程，健全共性的绩效指

标框架和分行业领域的绩效指标体系”，“投资主管部门要加

强基建投资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条件”。

项目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

立绩效理念，加强专项债券项目的投资绩效管理，要求各项

目根据项目投资管理特点科学设立绩效目标，切实加强绩效

监控和评价，做好评价结果运用，逐步建立“申请有目标、执

行有监控、完成有评价、结果有应用”的投资绩效管理机制，

以每个年度项目的绩效实现推动整个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

的完成，不断提高专项债券资金的投资效益，充分发挥专项

资金引导促进作用。

八、有关事项说明

本项目将严格依法依规实施，符合国家专项债券投向领

域的政策要求，不涉及“负面清单”中的限制领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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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融资情况。本单位对实施方案相关内容及附件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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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图及附表

1.项目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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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状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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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拆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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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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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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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控规单元规划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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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块矢量套合“三区三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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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年度债券资金需求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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